亞洲大學教師分流升等研究型績效統計表
	申請人姓名
	中文 
	任教單位
	

	
	英文全名 
	
	

	現任職級
	
	審查職級
	

	現任職級

起資年月
	
	申請學年度
	

	教師專長
	□人文社會　□理工農

□生物醫學
	申請人簽章
	


類型條件一：
	條件內容
	審核結果
	人事室審核

	近三次教師評鑑研究類原始成績在全校同職級教師排序每次均達前37%者。
(近三年擔任一、二級學術暨行政主管期間每滿一年可抵一次；在校未滿三次教師評鑑成績者，依現有成績計算)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


類型條件二：五年內及前一等級至本申請等級間，論文發表當年積分紀錄
	發表年月
	論文及期刊名稱
	申請人作者序
	積分
(積分等級*作者積分比例)
	研發處
審核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審核結果(系審核)
	積分累計　　　　分，  □符合　　□不符合

	備註
	1. 論文發表積分計算請參照附件一。

2. 升等教授者，人文社會專長教師12分；理工農專長教師16分;生物醫學專長教師20分。

3. 升等副教授者，人文社會專長教師8分；理工農專長教師12分；生物醫學專長教師16分。

4. 升等助理教授者，人文社會專長教師6分；理工農專長教師8分；生物醫學專長教師10分。


依據申請人填寫以上資料及各單位審查結果，申請人是否符合本校教師分流升等辦法第七條規定，具備教師升等申請資格。 (由院系審核)
	審核結果
	審核單位主管簽章

	□符合  □不符合
	系主管簽章:

	□符合  □不符合
	院級主管簽章:


附件一
論文發表積分之計算方式
備註一：五年內及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期間，論文發表累計積分之計算方式如下：
	論文發表類別及排名說明
	積分等級

	SCI期刊論文 Impact factor 之總排名或各類領域排名在前10% (包括10%)
	6

	SSCI或AHCI期刊論文在期刊排名前 10% (包括10%)
	

	有審查制度之專書且已出版在國際著名出版社 
	

	SCI期刊論文 Impact factor之總排名或各類領域排名在前20% (包括20%)
	4

	SSCI或AHCI期刊論文在期刊排名前 20% (包括20%)
	

	SCI期刊論文 Impact factor之總排名或各類領域排名在前40% (包括40%)
	3

	SSCI或AHCI期刊論文在期刊排名前 40% (包括40%)
	

	有審查制度之專書且已出版在國內知名出版社
	

	SCI期刊論文 Impact factor之總排名或各類領域排名在40%之後
	2

	SSCI或AHCI期刊論文在期刊排名在 40% 之後
	

	EI index Journal
	

	TSSCI index Journal
	

	THCI、THCI-core index Journal
	

	有審查制度且已出版之專書論文
	1

	非I級期刊論文，但發表在具有審查制度的專業學術期刊
	

	EI index 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 論文
	


備註二：作者積分比例計算方式：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積分100%，第二作者積分50%、第三作者積分30%，第四作者以後積分10%。
備註三：發表論文如為共同貢獻之作者序，敬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。
